


附表2
委托代办事项办理登记表
	委托受理
	企业名称
	
	项目名称
	

	
	所属园区（乡镇）
	
	地    址
	

	
	所委托事项
	

	
	代办员在接受委托时，向委托人告知并确认以下事项：
1.委托人递交的材料已确认无误；
2.代办员已经向委托人告知所委托办理事项办理时限、收费标准；
3.委托人自愿申请代办员代办上述事项，且代办员为无偿代办；
4.如涉及收费的，由委托人自愿确定是否由代办员代缴相关费用；
5.需要企业法人或申请人到场的，由代办员根据需要确定；
6.此委托内容仅供代办员记录代办过程，不作为正式委托书。
委托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代办员签字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委托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窗口接件
	接件窗口
	
	接件日期
	

	
	代办员与窗口接件人当场确认以下事项：
1.窗口正式受理的，当场开具《受理通知书》；
2.材料需要补齐补正的，窗口当场开具《补齐补正一次性告知书》；
3.需要现场踏勘的，窗口与代办员确定现场踏勘日期。
代办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窗口接件人签字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委托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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